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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卧龙分局

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编制目的

建立健全我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机制，提高预防、应

对重污染天气的能力，采取更加严格的应急措施降低重污染

天气的危害程度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河

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河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运

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南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等有

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，制定本预案。

（三）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卧龙分局在接到市重

污染天气应急启动通知后在辖区内开展的应对工作。

（四）工作原则

坚持统一领导、部门联动、加强预警、快速反映、科学

应对、信息公开的原则。

二、组织机构和职责

（一)指挥部、办公室及其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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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卧龙分局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

部（以下简称局指挥部），总指挥由局主要领导担任，副总

指挥由分管领导担任。局指挥部负责按照市、区指挥部要求，

具体指挥全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，督促检查各部门重污染

天气应急响应措施的落实情况。

局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大气环境股，办公室主任由大气环

境股分管领导兼任。局指挥部办公室同时承担区重污染天气

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。

局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贯彻市局、区政府指挥部的决策和

部署；综合协调调度我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；组织各股室、

大队制定并实施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实施方案；建立完善卧龙

分局重污染天气应急体系；负责向市局及区政府报告重污染

天气应急预警启动、解除及响应动态信息。

（二)指挥部各成员部门及其职责

局指挥部成员包括：办公室、大气环境股、综合股、执

法大队。

1、大气环境股：负责我局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

室工作。负责局各股室、大队传达市局指挥部办公室和局指

挥部的各项应急指令；负责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动态信息

汇总上报；做好应急响应各项记录：建立我局重污染天气应

急响应档案。按照《南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，完成《卧

龙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及《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卧龙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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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的修编工作，完成专项预案备案工作。

2、办公室：按职责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的各

项保障工作。

3、综合股：配合执法大队，根据不同应急响应级别对

辖区重点污染源和自动在线监控企业进行监察、执法工作。

负责及时向上级报送我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的相关

信息；协调配合市局宣教中心、区委宣传部做好应急预警信

息发布和新闻报道工作。

4、执法大队：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大气环境

信访投诉的办理和回复。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组织加强

对大气污染企业的执法检查；按照市局印发的生态环境系统

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使用规则（试行）及行政处罚

裁量基准（试行）实施查处环境违法行为；负责汇总并向局

指挥部办公室报送应急响应过程记录和总结，建立应急监察

档案。

三、预警

（一）预警信息发布

1 、启动和发布程序。接到市指挥部办公室《重污染天

气预警启动通知》后，将通知立即发送至区应急办。

2、预警级别调整。预警信息发布后，根据市指挥部办

公室发布升级或降级通知，局指挥部办公室按照蓝色、黄色、

橙色、红色调整预警级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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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预警解除

当接到市指挥部办公室解除蓝色预警通知时，局指挥部

办公室直接将《重污染天气预警解除通知》发送至区应急办

及局各股室、大队解除预警。

四、应急响应

接到市指挥部办公室预警通知立即启动相应级别的应

急响应。局各股室、大队要按照各自责任分工采取应急措施。

接到预警解除通知后终止应急响应。

（1)响应分级

当发布蓝色预警信息时，启动 IV 级响应；

当发布黄色预警信息时，启动 III 级响应；

当发布橙色预警信息时，启动 I1 级响应；

当发布红色预警信息时，启动 I 级响应。

(2)分级响应措施

1.IV 级响应措施

(1）大气环境股：按程序传达应急预警通知;及时汇总

应急响应动态信息;做好应急响应记录。协调局各股室、大

队应急响应相关事项。

(2）办公室：加强对全局 24 小时值班的管理，做好应

急车辆调配等后勤保障工作。

(3)综合股: 配合执法大队，对辖区重点污染源和自动

在线监控企业进行监察、执法工作。及时向上级报送我局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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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响应期间相关工作信息，配合市局宣教中心和区委宣传部

做好媒体舆情工作。对检查期间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单位要

进行备案，检查结果要作为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的依据。对检

查期间查处的案件，要及时做好案件合法性审核等相关工

作。

(4)执法大队：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有关大气

环境的信访投诉处理。负责加强对大气污染单位的执法检

查。

2、I、I1、III 级响应措施

（1）大气环境股：按程序传达应急预警通知;及时汇总

应急响应动态信息;做好应急响应记录。协调局各股室、大

队应急响应相关事项。

（2）办公室：加强对全局 24 小时值班的管理，做好应

急车辆调配等后勤保障工作。

（3）综合股：配合执法大队，对辖区重点污染源和自

动在线监控企业进行监察、执法工作。及时向上级报送我局

应急响应期间相关工作信息，配合市局宣教中心和区委宣传

部做好媒体舆情工作。对检查期间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单位

要进行备案，检查结果要作为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的依据。

（4）执法大队：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有关大

气环境的信访投诉处理。负责加强对大气污染单位的执法检

查。对重点监管企业实行驻厂员制度和不间断巡视制度；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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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执法检查期间查处的案件，要及时做好案件的整理上报等

相关工作。

(四)信息报送

1、启动、调整和解除重污染天气预警时，局指挥部办

公室、大气环境股应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及时向市环保局、区

委、区政府报告预警信息。

2、应急响应期间，局各股室、大队应于每日 10 点前将

前一日开展应急响应情况报大气环境股和综合股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预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应急工作实际情况及

时修订。

（二）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